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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21-058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4 月 21 日，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

方”）与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医云”、“乙方”）签订《广东太

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

向成都医云出售所持有的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爱多”）

47.35%股权，并将所持有的康爱多 4%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成都医云行使（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同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2021-034、

2021-035、2021-036、2021-037、2021-038、2021-039、2021-056）。 

经友好协商，公司与成都医云于 2021 年 5月 13 日签订了《广东太安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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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补充协议》的相关议案。根据 202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与成都医云签订《补充协议》相关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一）双方已于 2021 年 4 月 2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

出售和转让其持有的康爱多（“目标公司”）人民币 57,293,500 元注册资本（对

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47.35%），并同时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人民币

4,840,000 元注册资本（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4.00%）对应的表决权委

托给乙方行使。 

（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4.3 条，本次交易转让价款应分两期支付，

在交割条件均满足或被乙方书面豁免后，乙方应于交割日向甲方支付首期对价，

即人民币 44,887.80 万元。在交割审计完成后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

方支付二期对价。 

为推进本次交易的顺利交割，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达成

本补充协议如下，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甲方确认，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目标公司已全部偿还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的债务，无需再就本次交易取得其书面同意。甲方无

法于交割日前取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分行（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合称“相关银行”）对

于本次交易的书面同意（“银行同意函”）。为继续推进本次交易，以甲方同意

本补充协议中第 3 条和第 4 条的约定为前提，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第 5.1.9

条中约定的甲方于交割日前取得银行同意函作为乙方进行交割的先决条件，乙方

现同意该先决条件的满足可以延期到交割日之后并作为乙方向甲方支付二期对

价的先决条件。为避免疑义，《股权转让协议》第 5.1.9 条约定的除相关银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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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第三方书面同意（如涉及）仍作为交割先决条件。 

（二）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第 5.1.7 条中约定的就本次交易在主管市场监

管局完成了变更登记，以及向乙方交付反映本次交易变更登记完成的目标公司营

业执照，作为乙方进行交割的先决条件，乙方现同意该先决条件的满足可以延期

到交割日之后并作为乙方向甲方支付二期对价的先决条件。 

（三）双方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1）取得全部银行同意函；以

及（2）完成目标公司就本次交易在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变更登记并向乙方交

付反映本次交易变更登记完成的目标公司营业执照，应作为甲方的交割后义务，

且作为乙方向甲方支付二期对价的先决条件，乙方在甲方全部满足前述条件后，

方负有向甲方支付二期对价的义务（如有）。为避免疑义，如甲方根据《股权转

让协议》第 4.3.2 条应向乙方退还差额部分的，甲方应当根据《股权转让协议》

履行退还义务，无论甲方是否已满足本条所列之先决条件。 

（四）如相关银行因本次交易而要求其向目标公司提供的银行授信或借款提

前到期，要求目标公司立即归还全部或部分借款，终止银行授信或借款合同，要

求目标公司结清所欠利息，通过各种形式向目标公司追索，或行使其他权利（“银

行行权”）导致目标公司或者乙方遭受任何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或目标公

司因提前偿还负债产生的资金成本或资金预期收益损失、向银行支付的违约金

（如适用）等），甲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乙方有权直接将甲方应赔偿金额从

二期对价中扣除。甲方承担上述赔偿责任后，取得相关银行同意函应不再作为乙

方向甲方支付二期对价的先决条件。 

（五）其他约定 

1、本补充协议项下未定义术语，应具有《股权转让协议》所述之含义。 

2、本补充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股权转让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适用《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包括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保密、不可抗力、费用及税收、通知等。 

3、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后于签署日成立，于甲方董事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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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补充协议一式四（4）份，双方各执一（1）份，其余文本用于办理本

次交易的登记、批准手续时使用。每份文本经签署并交付后构成一份协议正本，

所有协议文本构成同一份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系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安排进

行友好协商的结果，有利于推进本次交易的顺利交割，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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